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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刑法之解釋與效力 

前導概念 

本章節較為重要的爭點在於刑法第10條各項各款之定義解

釋，以及刑法效力中的時之效力與地之效力，而最常考的分別

是第2項關於公務員身分之認定與第4項關於重傷害罪之認定。

至於第7項關於凌虐之解釋，是屬於108年新修法後所增訂的解

釋，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考性，而本文將在凌虐幼童罪之考點一

併解釋。而在112年新修法則是針對性犯罪的影像定義，惟須注

意是否與性犯罪章節的定義有所連動。 
  

第一項 公務員身分之認定 

概念導讀 

公務機關基於排除危害及維護安全之目的，對人民之權利、自

由、財產加以干預或課予人民義務、負擔之行政行為，固係居於統治

權主體之地位所為行使公權力之行為；其本於現代民主國家積極主動

提供人民最大服務與照顧，以滿足民生需求之重要職能，為維持、改

善人民生活，而提供人民給付、服務等利益之給付行政行為，舉如：

補貼獎勵、道路建設等，亦同屬基於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統治權作用

之公權力行為。公務員在這些任務下進行公務行為，其所做的行為若

有違法之虞時，需要如何來認定犯罪主體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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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題：公務員身分之類型——公立大學教授是否為公

務員？ 

判決字號：103年第13次刑庭決議 

考前筆記 

(一) 身分公務員【98台上7191決】： 

1.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

限。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著重其服務於上開機關之身

分。換言之，對於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公共事務及其他法令所賦與雖

與公權力無關，但仍屬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，皆負有

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，所為自均屬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。 

2. 法定職務權限：所謂「法定」係指法律規定、法規命令、職權命令

或職務命令等而言，自包括各機關組織法或條例、機關內部行政規

則（例如組織規程、處務規程、業務管理及考核要點等）在內1。此

之命令又包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之法規命令與第159條之行政

規則在內，此類公務員之任用方式，或依考試、選舉、聘用、

派用、僱用、約用，均所不論，亦不論其係專職或兼職、長期

性或臨時性、職位高低，只須有法令之任用依據即可2。 

(二) 授權公務員：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。雖

然不是直接服務於行政機關之人員，不過在法令上他們的工作內容

 
1 97台上2020決參照。不過，如果是從事間接性或附屬性之輔助工作人員，不具

有對外履行公共政策任務之功能，就非屬本款之身分公務員。 
2 110台上5654決參照。簡單來說，機關長官基於內部事務授權分配而為之職務

命令，為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為其「法定職務權

限」，不論係永久性或暫時兼辦性質，均包括在內，更不以最後有決定之職權

為限。 



第一章 第一節  刑法之解釋與效力 

 

1-3 

有處理到涉及公權力的公共事務權限，而且是他們的業務內容，使其

享有法定職務權限，就應該負有服從或保護的特別義務。換句話說，

就是從事與國家公權力有關之公共事務。 

(三) 委託公務員：受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，從事與委託

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。換言之，原來並不具備公務員身分，

僅於執行有關公權力行使之公共事務時，受到國家機關依法委

託，始得認係公務員執行職務上行為之情形。 
  

  

爭 點 核 心 

公立大學教授受到政府、公立研究機關（構）或民間之委託或補

助，負責科學技術研究計畫，由學校出面簽約，受託或受補助之研究經

費經撥入學校帳戶，其辦理採購事務，是否具刑法公務員身分？ 
  
  

  

(一) 【委託公務員】：既非總務、會計人員，採購物品，並非其法定職務

權限，實際上，其任務主要係在於提出學術研究之成果，政府或公立

研究機關（構）對於主持教授，並無上下從屬或監督之對內性關係，

人民對於主持教授學術研究之成果，亦毫無直接、實質的依賴性及順

從性，遑論照料義務。是主持教授雖有辦理採購，仍不符合公務員有

關公共事務、法定職務權限等要件，自非刑法上之公務員。 

(二) 【非政府事項】：具體而言，請購物品（非採購）固勿論；縱有直接

辦理採購事務，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意旨及法律解釋之原則，因非專業

之人員，且所涉亦非攸關國計民生之事項，同非在授權公務員之列。

況其後修正通過之科學技術基本法，為杜爭議，已經直接在第6條第4

項明文規定，上揭各情形，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，排除授權公務

員之適用；至於科學技術基本法雖有子法即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

督管理辦法之設，僅為內部管理之便，不能超越該母法及政府採購法

 判決摘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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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意旨，採取更為寬鬆之解釋，不應因此被視成委託公務員。 

(三) 【關於受民間委託或補助部分】：公立大學教授受民間委託或補助，

負責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，由學校與委託或提供補助者簽約，

受託或補助之研究經費撥入學校帳戶，該教授為執行此項科學技術研

究發展計畫而參與相關採購事務，因經費既係來自民間，即不涉及國

家資源之分配使用，而與公共事務無涉，非屬授權或委託公務員，自

不能認為具有刑法上之公務員身分（標題與引號為筆者所添加）。 
  

  

◎【98台上7191決】：村里長係屬於身分公務員 

1. 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1款、第14條之規定，地方自治團體係指

依該法實施地方自治，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，包括直轄市、

縣、（省轄）市、鄉、鎮及縣轄市。村、里辦公室固非屬地方

自治團體，但同法第5條第2項明定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均各有其

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，而依同條第4項及同法第59條規定，各

村、里辦公處係由各鄉、鎮、縣轄市及區所設，受各鄉、鎮、縣轄市

及區之指揮監督，為地方自治團體設於各村、里之地方行政機關，且

村、里置村、里長一人，辦理村、里之公務及交辦事項，故村、里長

自屬依法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並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 

2. 若是村、里長受委託協助督導於該村、里執行之社會勞動時，

該村、里長之地位為何？【105台上1272決】：村、里長是公所

指定督導社會勞動之人時，其僅居於輔助地位，並非受委託之

公務員3。 

 
3 執行機關（構）所認證記載之社會勞動時數，猶須經檢察機關查核，且終須由

觀護人簽報檢察官核准結案。是執行機關（構）僅係立於輔助地位，提供社會

勞動人從事社會勞動服務之機會，並依檢察機關指示，管理、紀錄檢察官核准

易服社會勞動者所為之社會勞動，顯非從事與檢察官執行易服社會勞動權限有

實務點點名


